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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同一性研究的过程性视角 

费多益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2249） 

自从 1954 年世界首例肾移植手术取得成功，器官移植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它作为医

学领域不断发展成熟的技术得到了普遍应用（全球累计约数百万人接受了各种类型的器官移

植术），然而这一常规的医学过程却提出了一个自我认同的哲学问题，因为身体的部分缺失

和替换意味着自我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身体中接纳了他者的器官。固然，人的本质不是

以躯体的完整性为标志的，然而由后者所引发的个人同一性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颇受关

注。在当代，这一问题仍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其原因除了对于同一性逻辑的重新考察外，

更主要地是因为它与诸如二元论、生存和不朽、责任、道德和自我等这些永恒的哲学论题具

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还原论立场 

关于个人同一性，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即还原论和非还原论。非还原论认为，

我们是单独存在的实体，时间中个人的同一性并不寓于一个大脑和躯体的存在以及一系列互

联的物理和精神事件的发生之中。这种观点的一个最为人所知的版本是，一个人是一个纯粹

精神的实体，即一个笛卡儿式的自我或者精神实体。但是，我们也可能相信一个人是一个尚

未在当代物理学理论中获得承认的那类单独存在的物理实体。所以，还有另一种非还原论者

的观点，它否定我们是有别于我们的大脑、躯体和经验的一些单独存在的实体，认为个人的

同一性涉及进一步的事实。1。 

还原论则否定经验主体是一个与大脑、躯体及一系列物理和精神事件相分离的独立存在

的实体。还原论分为：物理还原论和心理还原论。前者认为，按照物理准则，随着时间推移

的个人同一性仅仅涉及到维持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大脑所需的足量的大脑的物理连续存

在；后者认为，按照心理准则，时间中的个人同一性仅仅涉及各种各样带有正确原因的心理

连续性。 

当代著名哲学家帕菲特（Derek Parfit）拒斥了反对还原论方面的诸多理由，包括：人

的“严格的和哲学的同一性”与一种“宽泛的和通俗的”同一性概念是不同的；“意识的统

一性”，即认为我的各种各样的感知、思想、感情等等都只有一个主体；第一人称所指称的

现象，有时要求代词“我”具有一个独特的所指，即自我，等等。他明确指出，我们有充足

的依据拒绝非还原论者的观点，不论它们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因为，人格不是笛卡尔式的

自我——那种形而上学的与肉体物理存在相分离的实体，而是由各种现实的生理和心理要素

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可以被还原为各种意识的、生理的组织成分。 

其实，还原论者不必是物理主义者。一个还原论者所否定的是：经验主体是一个与大

脑、躯体以及一系列物理和精神事件相分离的独立存在的实体。如果我们不是物理主义者，

我们要么是相信精神事件不同于物理事件的二元论者，要么是相信所有的事件是纯粹的精神

事件的唯心主义者。如果我们认同存在笛卡儿式的自我，作为二元论者，我们仍然可以是关

于个人同一性的还原论者。我们能够相信精神事件不同于物理事件，而且相信一个人的生命

的统一性就寓于所有的精神的和物理的事件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中，所有的精神和物理事

件共同构成这个生命。 

在帕菲特看来，还原论和反还原论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接受有“独立于身体和心理而存在

的东西”。他认为，若不接受“笛卡儿式自我”，就一定要在还原论中做选择。但是，我们可

以抗拒还原论，承认存在一个“能够统观跨时之诸多心理状态的心理主体”，但又同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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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主义，强调这样的心理主体具有身体，也就是说，人就是具有身体的、且能够统观跨

时之诸多心理状态的心理主体。按照这种说法，人既不是身体和心理系列的组合或其部分（不

同于还原论），也不是独立于身体和心理状态而存在的东西（不同于反还原论）。 

心理标准 

一直以来，个人同一性的心理标准中被讨论得最多的是记忆的连续性。这是由于正是

记忆使我们大多数人意识到不同时间中我们自己的连续存在。患有失忆症的人们是例外。绝

大多数的失忆症患者丧失两套记忆——对过去特定经验的记忆或曰经验记忆，以及关于事实

的记忆，即那些有关他们自己过去生活的一些记忆。记忆无疑是意识到自我与行为关联的关

键，记忆功能受损或是受到外力干预，将会对我们的人格同一性产生影响，至少在行为的当

下是有影响的。 

但是，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完整的，也不是稳定的，这使得记忆标准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

现实层面都遭到了质疑。假使某人不可能恢复失去的记忆，难道他不再存在了吗？假设你失

去了某段生命的记忆，那么你和那段时间的你是否是同一个人？设想一下：某 A 在小时候

由于偷东西被打，中年后 A 在一次战斗中缴获过敌军的军旗，年老的 A 成了将军。对于以

往的事件，缴获军旗的 A 记得自己小时候被打的事情，年老的他记得缴获军旗的事情，但

不记得小时候被打的事情。按照洛克的记忆论（记忆是同一性的标准），缴获军旗的 A 和小

时候的 A 是同一个人，年老的 A 和缴获军旗的 A 是同一个人，按“个人同一性的传递性”，

年老的 A 和小时候被打的 A 是同一个人；然而，同样按照记忆标准，年老的 A 和小时候被

打的 A 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悖论如何解决？ 

这就需要区分“直接记忆”和“间接记忆”。前者是能够有意识的回忆起的切身记忆，

后者是对于已经看到或听到一段时间的事物进行复述或其它方式加工并在需要时加以提取

的记忆。间接记忆可由一些交叠的直接记忆关联起来：A 和 B 若同一，需要至少一个切身

记忆，由此，年老的 A 和缴获军旗的 B，基于“缴获军旗”的直接记忆而同一，又与小时

候的 C 基于“偷东西被打”的间接记忆而同一。2
 

此外，记忆并不都是可靠的。有时，我们所记得的事情并不见得是真正发生了的。因此

才有了“真正的记忆”（被记着它的人所切身经历或由所忆事实所导致的）和“虚构记忆”

之别。换句话说，一个记忆是真的，当且仅当拥有该记忆的人同一于经验该事件的那个人。

可见，“真正的记忆”的语义中已经包含了“个人同一性”的意思。 

而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使用“个人同一性”去解释“真正的记忆”，就不

能用“真正的记忆”去解释“个人同一性”，反之亦然，否则就是循环解释，没有给出任何

有意义的信息。舒梅克（Shoemaker）于是提出了“准记忆”（quasi-memory）的解决方案，

他主张，某人“准记得”一个切身经历，包括：（1）该人（似乎）记得拥有某一切身经历；

（2）该人实际上拥有这个切身经历；（3）该人对此切身经历的“（似乎）记得”是被切身经

历通过恰当的方式而导致的（be caused in the right way）。所有真正的切身记忆都属于准记忆，

但拥有准记忆却不一定是同一个人。3
 

那么，怎样才算作“恰当的方式”呢？例如，在催眠师的诱导下，你产生了前生经验的

幻觉，我们能认为你“重生”了吗？如果你完全失忆，然后给你另一个人（死去的某人）的

全部切身记忆，你会成为那个人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对其他人的亲身经历的准记忆，不

足以使得你就是那个人。即使我们的切身记忆储存在电脑内甚至可以在互联网中被分享，那

么，我们也只能说这是一个具有高级的交往形式的人工心灵。（Schick & Vaughn，256） 

即使记忆对个人同一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一性也不仅仅被切身经历所规定，还应该

有所关切的东西（希望和欲求）和所计划的东西（意图），因为失去所有所希求和所意图的

东西，也如同失去所有的记忆一样，是我们心灵的一种缺失或损毁。类比于准记忆，某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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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求某东西可分为 3 种情况：（1）该人（似乎）希求这个东西，（2）有人实际上希求这个东

西，（3）该人的“（似乎）希求”被“实际希求”通过恰当的方式而导致。希求密切关联于

信念、价值、态度等，后者集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性格（character），任何一方面的

变化，都导致希求上的变化。所以，个人同一性是一个多维概念，即，我们是由不同的因素

所规定的，所有这些在判定个人同一性时都应予以考虑。（Schick & Vaughn, p259）  

由此，我们不需要直接记得过去的经验，不需要有直接的记忆连结，却仍然可以保有记

忆上的连续性。因而，帕菲特认为有必要区分两种关系：心理连结(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

和心理连续(psychological continuity)。两个个体之间有直接的心理连结关系，当且仅当，一

个个体继承了另一个个体的某个心理特征；两个个体之间有心理连续关系，当且仅当，他们

之间间接地在心理上联接起来（存在着交叠的强心理连结关系）。而所谓 A 和 B 在心理上联

接起来，指的是：A 和 B 直接地准记忆和准希求着相同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心理连结

之关系不具有传递性，而心理连续之关系却具有传递性，因此，人格同一的标记是心理连续

性，而非心理连结性。与洛克的记忆论相比较，这个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优点，既无循环，

又足以说明在心理上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多种因素。 

准记忆表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的主体可以发生分离。而记忆一旦被容许在人际间转

移，就会涉及幻觉，从而无法保有原来的角色，如此就意味着，传递过来的状态不同于原来

的状态或与原有状态没有连续。不仅继承别人的记忆会涉及幻觉，任何心理状态的跨人际继

承（继承别人的信念、欲望等等），都面临这一问题。假设 Paul想要参军，而 Jane在接受

Paul的脑细胞移植后也继承了这个欲望，那么对 Jane而言，不会只有报名的冲动但却说不

出这样做的理由，而是连 Paul的种种心理背景也要一起继承（如：Paul对目前工作无兴趣、

对军人职业的期望等等），只有这样，她所继承的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从军欲望，因为这个从

军的欲望无法脱离这些心理背景。而如此一来：Jane 必须陷入幻觉，把 Paul的种种心理当

成自己的心理。可见，一个心理状态的内容是镶嵌于主体的心理背景之中的，因此，它的具

体含义依赖于整个心理情境。要继承一个人的某个心理状态，必须同时继承此人的许多相关

心理状态，因为后者是心理背景的一部分。（Schick & Vaughn, p260） 

物理标准 

心理连续是否足以使得一个人重生？我们能否设想，对于死后的生命，只要心理上是

连续的就继续活着，而无关乎是否具有同样的身体？考虑一下如下的思想实验：假设某人

Tom 某日醒来，整个性格都变了，还知道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事情，自称是 Jack，而且知道

了只有 Jack 才知道的事情，对很多不太能够解释的事情也解释清楚了，等等。可以认为这

个人和 Jack 心理上连续。那么，这个人是 Jack 的重生么？同样可能的是，其他人也可以发

生这种变化，例如 John，那么，谁是 Jack 的重生呢？Tom？还是 John？Tom 和 Jack 是同一

个人，John 和 Jack 是同一个人，那么 Tom 和 John 是同一个人吗？以上悖论表明，心理连

续不足以确保是同一个人。（Schick & Vaughn, p270） 

这里的关键是，心理连续是“1 与多”关系（很多人都可以和某个人心理连续），而个

人同一在数目上是同一的，是“1 与 1”的关系。所以，即使承认心理连续是必要的，也不

能说明它是充分的。那些连续的心理至多是复本，而不是同一本身。 

为了避开复数问题，可以采取如下解决途径：或者排除各种形式的分岔，或者有办法

确定某一个分支同一于最初的。舒梅克提出了无分支理论：A 和 B 是同一人，必须心理上

连续，且因果联接没有分支。所以，如果你和另一个时间的某人之间，如果因果联接有分裂

或融合，同一性就不再保持。诺齐克（Nozic）的主张是最近连续论：心理连续和物理连续

是有“度”的东西，于是，只要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有足够的心理和物理连续，以至没有其他

个人有更近的连续，那么两个人数目上同一。这避开了某些困难，但是如果相同程度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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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例如裂脑人），又该如何呢？ 

无论无分支论还是最近连续论，都依赖于其他东西（人）的是否存在。例如，分裂脑，

如果都存活，则有分支；等同的连续，并不能表明是同一的存活，只有其中一个死去了，另

一个才可能保持同一地存活。上述理论违反了一个原则，即：A 和 B 是否同一，仅依赖 A、

B 自身的事实，不依赖其他。例如，一颗树与之前的一株小树是否同一棵树，不与其它树相

关，只看它们本身；同样的，你与别人是否同一，只看你和他，不与其他人相关。（Schick & 

Vaughn, p272） 

由此可见，一个身体一个人是自我的单一性的根源。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且仅

有一个身体。你从未见到过一个没有身体的人，也从未见到过一个“有两个或多个身体”的

人，甚至连体双胞胎也不是这样。当然，多重人格失常（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是一种病理

状况。因此，正常情况下，在每一个确定的时间内，在许多同一性之中，只有一种能够使用

身体来思考和行功、每次只有一种同一性获得足够的控制、成为一个人和表现它的自我，即

一个身体伴随着一个自我。 

为什么我们通常不会在一个身体中发现两个或多个人呢？为什么每一个人不会居住在

两个或多个身体之中呢？一个明显的理由是，一个心灵对一个人进行限定，只需要一个身体；

而一个身体，尤其是一个人的身体，天生就产生一个心灵。一个心灵是由身体如此紧密地形

成的，而且注定是要为身体服务的，因此其中只能产生一种心灵。没有身体，就绝没有心灵。

对任何身体而言，也绝不会有一个以上的心灵。 

这就涉及到个人同一性的物理准则，即，使某事物在经过许多天甚至许多年之后仍是同

一事物的物理连续性标准。我有同一个大脑和躯体这一点使我在不同时间是同一个人。我的

时间中的同一性的准则要求，我的头脑和躯体在不同时间具有物理连续性。我将继续存在，

当且仅当这特定的大脑和躯体既继续存在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大脑和躯体。今天的 X 与

过去某个时刻的 Y 是同一个人，当且仅当 Y 的大脑的足量的连续存在，而且现在是 X 的大

脑，而且该物理连续性没有呈现为一种“分支”形式。 

当然，尽管整个躯体的连续存在并不是同一性的必要条件，而是足以使大脑之为一个活

生生的人的大脑的连续存在——某人被置换相当多的大脑细胞，即使是用不相同的细胞加以

置换，作为结果的人将非常像原先的那个人。但是，会不会有某个关键的百分比或者大脑的

某个关键部分，其置换将会完全摧毁心理连续性？从而，连续性的承载者将会要么不再存在，

要么不再与这个大脑互动。也就是说，会不会存在一个鲜明的边际，这个边际与个人同一性

中所发生的一个完全变化相对应？ 

这一问题延伸开来：如果人有更真实的自我存在（譬如灵魂），那么它是否会随着器官

的移植而转移，个人同一性会不会因器官的捐赠或接受而产生困难。一部车几年之后零件全

部换成新的，它不再是同一部车。但是人由于器官的坏损而接受一系列的器官移植，那么他

还是同一个人吗？或者，器官置换到何种程度就不再是同一个人？ 

不论根据心理连续性还是物理连续性，一个人和那些复制人间没有“一对一”的关系：

因为复制人有多个，而他不能同时是他们。如果说他不是任何一个复制人，那即是说他已经

死了；如果只有一个复制人会承继他的半边脑袋/人格(即一对一的条件成立)，我们有理由

相信那个复制人是他，而不会说他已经死了；如果有多于一个复制人，那么应该有一个是他

吧，但个个都一样，究竟该是哪个呢? 

“同一”是某东西和自己的关系，因此不能只诉诸心理或物理的连续，后者是不同东

西之间的关系。心理和身体都是能够分裂的，分裂后就不再与原先的同一，尽管是连续的。

帕菲特强调：人格同一性主要由心理的延续或同一所决定，物理方面的延续是从属于心理同

一性的。因此，A 和 B 是同一个人，当且仅当心理连续，且心理被相同的身体所导致和实

现。这个理论能够避免复数问题，因为不允许身体的转换——一个人如果有你的心灵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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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身体，他就不是你。（Schick & Vaughn, p268） 

“非个人性”与连续性 

笛卡儿假定了任何思想必须有一个思想者，也假定了思想者必定是一个自我或者一个精

神实体。这就预设了一个能够产生连续经验的主体，把“我”（ego, self）的存在转换为认识

“我”的存在。对此，帕菲特质疑道：一个思想者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吗？恰当的说法

是：这是一个思想，故至少有一个思想在被思考。因为，即使把思想归于思想者而断言思想

者的存在，也不能因此从经验内容推演出思想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 

帕菲特的同一性思想中强调了非个人性（Impersonality）的理念。他主张，我们行为的

理由应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变得更祛个人化。关于人格的事实可还原为非个人的描述

（impersonal description），即可以充分描述我们的经验、经验与经验之间的联系，而不需宣

称它们被某一经验主体拥有。他认为，尽管在描述数不清的思想、愿望和其他经验的内容的

时候某些个人是必定被提及的，但是„„这样的一些描述并非主张这些经验是被某人所拥有

的(第 325 页)。 

一般而言，我只能记得自己过去的经验，我也只能意欲、打算自己未来做某事，但是

这些心理状态都预设了它们属于同一个主体。要让它们之间能够有独立和更自由的连结，必

须去掉“属于特定主体”的标签，然后依它们之间的连结程度决定诸种心理状态是否构成同

一人。当我们记得某个经验时，我们并不直接知道这是谁的经验（因为经验者与记忆者不见

得是同一个人），而必须透过其它认识途径才能获知，也就是说，“经验者是谁”的信息并不

内含于记忆的内容之中——它属于另外的问题。举例来讲，若有人问，“你记得听过这首歌

吗？”，我们可以直接回答，“我似乎记得听过这首歌”或“这首歌的确被人听过”，且同时

接着说，“但我不确定，到底是谁听过？是我，还是其他人？”对于后面这个问题，必须另

行寻找答案。 

与此相关，不同时间中意识的统一性和整个一生的统一性并非借助主张不同的经验为

同一人拥有就能够获得解释，而必须借助描述这许多经验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这个人的大

脑的关系来加以解释。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的经验主体？我们是否能够坚定地声

称经验主体的持续存在？帕菲特认为，若我们不能肯定地回答以上问题，记忆似乎就可能像

接力棒一样可以不断被传递给下一个人。换句话说，不经主张这些经验为一个人所拥有，我

们就能够指称这些经验，并完全地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总之，更少地聚焦于作为经验主体

的个人，而代之以更多地聚焦于诸经验本身，似乎更加令人信服。就像我们忽略人们是否来

自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国家，忽略诸经验是否来自相同的还是不同的生命是正确的一样。(第

488 页) 

在常识观点中，人格同一性无庸置疑是确定的，一个人在其存活期间是同一个人。不过，

早在 18 世纪，休谟就提出，个人同一性概念是一个虚构，因为我们确实知道的惟一存在物

是知觉，我们所感知的只是印象和观念，所谓心灵、自我不过是流变中的知觉的集合或一束

知觉，把这些特殊的知觉归为一个自我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帕菲特则试图采取比较灵活的立

场，防止同一性问题上的僵硬观点。在他看来，对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生命)中的连续

性和联系性，和我们作为一个人的继续存活。对他而言，人格同一不具有确定性，人格存活

也不蕴涵等同。 

同一性逻辑是一种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all-or-nothing）关系。帕菲特认为，同一性是

语言上方便的使用，重要的是使其同一性的本质属性。而这些本质属性是一种程度上的关系，

并非全有或全无。帕菲特提出“沙堆悖论”：从一堆沙子开始，一粒一粒地拿走沙子，我们

无法说清什么时候它不是原先的那堆沙。推及至人，通过手术取走某人 1%的大脑，他仍然

是那个人，术后与术前具有人格同一性。但逐渐酌减，我们很难说清楚在哪个临界点人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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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帕菲特，第 331 页） 

帕菲特以光谱作隐喻分析指出，在我与非我之间，没有确切的分际。形成光谱两端的差

异在于光谱两端间每个阶段的些微变化，我们无法明确地说出我与非我间关键变化的分野。

在光谱两端间，两个人格是否等同，没有确定的答案。只有当我们是离开大脑、躯体及各种

物理和精神上互联的事件而单独存在的实体时，我们的同一性才是确定的。人格同一性的事

实寓于心理持续性与物理持续性，我们既然不是离开这些事实而单独存在的实体，人格同一

性便不具确定性。 

因此，人格存活并不蕴涵等同，重要的是这些有程度之别的各种关系，它们赋予了我

们历时的人格同一的关键。这些有程度之别的各种关系是：我们不是离开我们的大脑、躯体

以及各种各样在物理上和精神上互联的事件而单独存在的实体。我们的存在仅仅涉及我们的

大脑和躯体的存在，以及我们行动的实施、我们的思想和其它物理和精神事件的发生。时间

中的同一性只是涉及：（a）关系 R——物理的持存性以及带有确当原因的心理的联系性和/

或心理的连续性。如果遇到死亡或遗忘等心理延续性中断的情形，人格同一性就视为丧失；

（b）不存在另一个人也与我们有着关系 R 的联系，即不存在“分支”形式，人格同一性以

人格的唯一性为前提——如果一个人格分裂为或被复制成多个人格，那么原有的人格就不复

存在了。与同一性不同，这个关系不因事实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差异而不能成立。（帕菲特，

第 348 页） 

综上所述，个人同一性理论的困境揭示出，个人不是物体，而是过程（processes）。自

我不是象实体那样要么有（全）要么无的东西，而是个统一的整体，个人同一的构成是一个

自我产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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